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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1 年 7 月 27 日，本院根据王伟、广州航新电子有限

公司的申请受理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于

2021 年 8 月 31 日指定湖北英达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。

2024 年 3 月 20 日，裁定宣告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破产。

2024 年 7 月 18 日，裁定认可《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破产

财产分配方案》。

2024 年 12 月 24 日，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管理人向本

院提出申请，称管理人已依据法院裁定认可的分配方案对友

和道通航空公司的土地、在建工程、飞机等资产进行了公开

拍卖。目前友和道通航空公司名下黄陂国用 2016 第 5511 号

土地及地上建筑物已被案外人竞买成功，管理人对工程款优

先债权进行了清偿，其他资产仍需通过拍卖、诉讼方式进行

处置，对于可供分配的其他破产财产和通过诉讼方式可能追

回的破产财产，管理人将在破产程序终结后根据《友和道通

航空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对全体债权人进行追加分

配，故请求本院裁定终结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破产程序。  

本院认为，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管理人已按破产财产

分配方案第一次执行完毕，并向本院提交了破产财产第一次



分配执行报告，破产程序依法应予终结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一百二十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终结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破产程序；

二、自破产程序终结起二年内，友和道通航空有限公司

有应当分配的其他财产的，可以追加分配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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